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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传统的行人过街设施规划与设计中，片面强调机动交通的

通行效率，常常给行人过街带来很大不便，同时造成安全隐患。首先

回顾了国内外行人过街设施布局的相关研究，将上海市 2条干路与

巴黎、纽约和东京4条干路的行人过街设施进行对比，同时将国内外

过街设施信号配时进行比较，揭示了我国城市干路行人过街设施规

划及设计的缺陷。基于意愿调查，确定了少年、青年、老年 3组行人

在各级干路过街的绕行距离阈值和等候时间阈值。以两类阈值为准

绳，结合过街步速观测，提出了城市干路过街设施间距阈值与信号控

制的最长红灯时间和最短绿灯时间。

Abstract：Traditionally, emphasis is biased towards vehicular mobility

while planning and designing pedestrian crossings, which always re-

sults in inconvenience and potential safety problems to pedestrians.

This paper makes a review on pedestrian facilities arrangement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Based on two types of comparison, i.e. pedestrian fa-

cilities of two arterials in Shanghai and four arterials of Paris, New York

and Tokyo, and signal timing of crossing faciliti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paper reveals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planning and designs

of crossing facilities on urban arterials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SP

survey data, the paper obtains the thresholds of detour-distance and

waiting-time for a crossing signal for teenagers, adults, and seniors

crossing urban arterials. In regard of the two types of thresholds and ob-

served pedestrian speeds, the paper proposes the spatial separation

thresholds, and maximum red and minimum green signal timing inter-

vals for arterial pedestrian cross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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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行人过街设施包括横道线、人

行天桥和地道、信号灯及标志。城

市干路行人过街设施的时空布局不

仅直接影响交通系统的便利性，而

且是交通安全的重要制约因素。

德国道路通行能力手册(1994)要

求，所有信号系统中步行过街延误

均不得大于 90 s[1]。而在我国，城市

干路信号配时往往仅考虑机动交通

的通行能力，给行人过街带来很大

不便。以上海市东纵(城市主干路)为

例，过街设施信号控制的红灯时间

多为 120~180 s，此类人行横道即便

有交通协管员维持秩序，失去耐心

的行人仍会集体违章过街，造成了

极大的安全隐患。在苏门答腊，因

规划时未考虑步行需求，一些道路

的过街设施间距过远，居民想要到

达触目可及的街对面，利用出租

汽车比步行更加快捷，每年有超

过 7 000 km的出租汽车行驶里程因

此而生 [2]。类似问题在我国同样存

在，以上海市世纪大道(城市次干路)

为例，因过街设施间距过大，部分

沿街员工到街对面吃午饭，驾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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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比步行过街更加方便。

因此，有必要从人性化角度对城市干路行人

过街设施间距、配时的控制指标进行研究。

1 行人过街设施时空布局研究概述

1.1 过街设施合理间距

文献[3]指出，美国行人步行过街最大可承

受距离为 45 m，因此，便利的过街设施间距不

应超过 90 m。否则行人很可能随意穿越街道，

造成过街风险。

文献[4]认为，以步行为导向的北美街区，

特别是在主要街道的公寓、商业中心、学校前，

152 m是比较合适的过街设施间距。

文献[5]引用了宇宙野在日本的交通调查结

论，行人可接受的绕行距离仅为 20 m左右，因

而当人行横道间距为 40 m左右时，行人更乐于

使用人行横道。

文献[6]在北京的问卷调查表明，37.6%的行

人可接受绕行距离不大于50 m，60.9%的行人可

接受50~200 m，只有1.5%的行人愿意绕行200 m

以上。

文献[7]通过分析行人心理、车辆行驶、道

路通行能力，提出国内城市平面行人过街设施合

理间距的计算方法，城市中心商业区道路为双向

2，4，6车道时，行人过街设施的最优间距建议

值分别为130~230 m，260 m和290 m；城市一般

地区的道路为双向2，4，6车道时，行人过街设

施的最优间距建议值分别为 460 m，520 m 和

580 m。

1.2 合理信号配时

文献[8]在日本的研究表明，行人过街等待的

不耐烦峰值大约为40~45 s，而不耐烦感在21~28 s

时即已开始产生。当行人感到不耐烦时，倾向于

走入机动车道、尽可能寻找车流空当过街，不论

其是否合法。作者据此认为，“改进信号控制系

统、降低行人过长的等待时间将有益于降低人车

冲突。”

文献 [9]对北美及欧洲相关研究进行了回

顾，认为行人在人行横道线可忍耐的延误其实很

短，尤其是当双向车流量低于1 500辆·h-1、等待

时间超过40 s时，违章穿越机动车道的行人数量

会急剧增加(英国人仅能忍受30 s左右)。

大量同类研究表明[1,9]，等待时间越长，行人

违章穿越道路的概率越大。鉴于此，各国学者相

继提出了信号控制交叉口行人过街最大延误的控

制指标：美国的Kaiser(1994)、澳大利亚的Dunn

与 Pretty(1984)、英国的 Hunt 与 Griffiths(1991)均

认为行人过街延误不宜超过 30 s，德国的

Brilon(1994)认为最大延误不应超过60 s。

佛罗里达州《步行规划设计手册》[10]提出，

无论是否为信号控制过街，当行人过街等待时间

超过30 s时即会开始焦躁，交通工程师应尽一切

努力将行人过街等候时间最小化。

文献[11]总结了南非城市干路立体过街设施

的设置依据，认为行人可以忍受的最大延误、信

号控制交叉口的最大通行能力是设置立体过街设

施的关键因素，且只有当相位周期超过 110 s(相

应行人延误50 s)才适于采取立体过街形式。

综上所述，对行人过街可以接受的绕行距

离、等候时间，国内外尚未形成一致结论。相关

调查中，不同行人在不同过街环境的多元意愿也

未得到充分考虑。

2 国内外干路过街设施时空布局比较

2.1 过街设施间距比较

“干路过街”是伴随机动化产生的规划问

题。为反映国内城市与国外发达城市间的规划差

距，选取巴黎、纽约、东京的4条典型干路，就

其行人过街设施的分布与上海市2条干路进行了

对比。这6条干路均位于城市核心区，长度及车

道数接近，局部对比如图1所示。

1) 干路E(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研究路段西

起巴黎塞纳河畔，穿过凯旋门，东至协和广

场，长约 5.1 km，双向 8~10车道，行人过街设

施62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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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干路A1(纽约西部公路)：位于纽约曼哈顿

岛西侧，研究路段沿哈得逊河北起 72街，南至

曼哈顿岛南端，长约 6.6 km，双向 8~10 车道，

行人过街设施43组。

3) 干路A2(纽约第一大道)：位于纽约曼哈顿

岛东侧，研究路段沿东河北起125街，南至休斯

顿东街，长约9.9 km，单向 6车道，行人过街设

施121组。

4) 干路B(东京京叶大道)：横亘东京市中心

区，东西走向，中段跨隅田川，西段紧邻皇宫北

侧，研究路段长约 10.8 km，双向 6车道，行人

过街设施92组。

5) 干路C1(上海市世纪大道)：斜穿上海市浦

东CBD区，研究路段经过东方明珠、陆家嘴绿

地、金茂大厦，东至世纪公园，长约4.4 km，双

向8~10车道，行人过街设施16组。

6) 干路C2(上海市东纵)：贯穿上海市浦西东

部，研究路段北起五角场，经铁路新村、同济大

学、外滩、十六铺等人流密集区域，南至复兴东

路，长约 10 km，双向 6~8车道，行人过街设施

44组。

基于地图查询与Google Earth测量，得到6条

干路过街设施的间距统计值(见表 1)。从过街设

施的平均间距来看，世纪大道是香榭丽舍大街的

3.5 倍、西部公路的 1.9 倍，东纵是第一大道的

2.8倍、京叶大道的1.9倍，也就是说，上海市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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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过街绕行距离约为这几个城市的2~3倍。在国

外的 4条干路上，过街设施间距大于 300 m的路

段十分少见，而在上海市的两条干路上，这种情

况却普遍存在，部分路段的过街设施间距甚至超

过了600 m。

影响过街设施间距的首要因素是路网密度：

在曼哈顿，密布的方格路网既有利于行人快捷过

街，又便于组织单向交通。在巴黎、东京，轨道

交通建设时兼顾了居民的地下过街需要，同时缓

解了地面过街压力。而上海市过街设施间距偏大

的主要原因有 3 点：①路网形态较差且密度过

低；②缺乏路段人行天桥(如世纪大道金茂大

厦前)；③建设轨道交通站厅时未兼顾行人过

街通道。

2.2 信号配时比较

因忽略了行人等候耐受力而仅考虑对机动交

通通行能力的影响，上海市东纵 29组信号控制

设施的平均红灯时间高达 143 s，有 24处红灯时

间超过了 120 s，10处绿灯时间仅为 30 s，此类

交叉口往往会成为事故高发地。在东纵最危险的

10处行人过街设施中(7年来行人年均死伤人数≥1

人)，8处为信号控制交叉口(平均红灯时间158 s)，

7处红灯时间大于120 s，5处绿灯时间仅为30 s。

国外的行人过街设施信号配时则相对合理，主要

得益于其人性化的设计规范，例如最新的德国交

通信号控制规范(2006)[12]指出，“当绿灯时间太

短或等待时间太长，行人常会闯红灯，若无法避

免行人等待时间超过60 s，应检验是否可在一个

周期内分配行人两次绿灯”。

综上比较，国内城市干路的过街便捷程度同

国外发达城市仍存在较大差距，空间的合理布局

与时间的合理控制无疑应成为我国城市干路过街

设施规划的重要方面。为了提供更加人性化的过

街设施，行人的行为和意愿应该成为规划设计的

主要依据。

3 行人过街时空阈值

行人对使用过街设施完成穿越所派生的绕行

距离、等候时间存在一定的容忍限度，超过此限

会感到不适甚至铤而走险，该容忍距离、时间可

定义为行人过街绕行阈值、等候时间阈值，合称

为行人过街时空阈值，按不适程度可分为两级

(理想阈值和极限阈值)，如图2所示。

为确定不同道路、不同年龄行人过街的理

想、极限时空阈值，本研究组织了问卷式意愿调

查，行人过街时空阈值的调查结果如表 2、表 3

所示。被调查者分为3组：①少年组平均年龄12

岁，样本量 26人；②青年组平均年龄 25岁，样

本量 28人；③老年组平均年龄 70岁，样本量 32

人。其中，主干路按人车隔离程度的强弱分为

A，B两类：A类主干路难以穿越，B类主干路

易于违章穿越。

3.1 绕行距离阈值

不同等级道路上居民可接受的过街绕行距离

(至最近过街设施单向距离)显著不同，次干路、

表 1 城市干路过街设施间距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spatial separation for arterial pedestrian crossings

过街设施平均间距/m

过街设施间距中位值/m

过街设施最大间距/m

间距大于300 m的过街设施比例/%

84

69

274

0

E

156

157

460

9

A1

81

80

178

0

A2

118

103

423

5

B

293

301

623

53

C1

230

226

648

39

C2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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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类主干路、A类主干路的理想绕行阈值分别为

40 m，62 m和71 m，极限绕行阈值分别为74 m，

124 m 和 152 m。在各类场景所有被调查者的

绕行距离阈值中，最大值为 300 m，最小值为

12 m。

各年龄段中，老年人可接受的过街绕行距离

最短，次干路、B类主干路、A类主干路的极限

绕行阈值分别为55 m、88 m和108 m，仅为平均

水平的70%。

性别层面，青年女性可接受的过街绕行距离

较远，比男性高出 10%~30%。但在老年组，女

性的极限绕行阈值明显比男性短，仅为全市平均

水平的50%左右。

调查结果表明，居民若在上(下)公共汽车前

(后)过街，过街绕行距离阈值会大大降低，主、次

干路的极限绕行距离阈值分别为 100 m和 63 m。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道路中央公共汽车站附近乱

穿马路现象更加频繁，无疑与过街设施的缺位或

相距过远有关。

3.2 等候时间阈值

不同等级道路居民可接受的等候时间显著不

64

表 2 城市干路行人过街绕行距离阈值

Tab.2 Threshold of detour-distance for arterial pedestrian crossings

84

86

85

A类
主干路

行人类型

男性

女性

平均

少
年
组

青
年
组

老
年
组

全市平均

60

80

70

B类
主干路

47

57

52

次干路

182

174

178

A类
主干路

155

141

148

B类
主干路

73

104

88

次干路

123

128

126

主干路乘
公共汽车
过街①

91

105

98

次干路乘
公共汽车
过街①

11

13

24

N ②

极限绕行距离阈值/m理想绕行距离阈值/m

①乘公共汽车过街绕行阈值定义为：到道路对面公共汽车站乘车时，可以承受的过街绕行距离(有折返时以
单向最大距离计)；

②N为有效样本量，当被调查者回答某类问题表述严重不一致时视作废卷(老龄组废卷率较高)，有效样本量
少于总样本量。

72

74

73

男性

女性

平均

66

65

66

29

32

30

144

169

156

118

133

125

61

85

73

69

88

79

37

44

41

16

10

26

50

45

47

男性

女性

平均

46

39

43

46

32

39

133

82

108

115

61

88

68

43

55

86

104

95

58

32

45

9

7

16

71 62 40 152 124 74 100 63 66

过街绕行距离/等候时间

理想阈值 极限阈值

不舒适但尚可接受 极不舒适无法忍受
行人

比较舒适

图 2 行人过街时空阈值的界定

Fig.2 Thresholds of detour-distance and waiting-time for arterial pedestrian cross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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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次干路、B类主干路、A类主干路的理想等

候时间阈值分别为 45 s，64 s和 65 s，极限等候

时间阈值分别为 78 s，109 s和 122 s。在各类场

景所有被调查者的等候时间阈值中，最大值为

220 s，最小值为15 s。

各年龄段中，青年、老年过街极限等候时间

阈值较接近，显著短于少年。在次干路、B类主

干路、A类主干路上，青年的极限等候阈值分别

为77 s，109 s和113 s。

性别层面，男性、女性可承受的过街等候时

间相差不大，老年女性最短，其在次干路、B类

主干路、A类主干路的极限等候阈值分别为77 s，

103 s和107 s。

综上研究，不同类型的城市干路上，行人过

街时空阈值显著不同。总体来说，少年过街时空

阈值最大，老年人可承受的过街绕行距离最短，

青年可承受的过街等候时间最短。

4 城市干路过街设施时空阈值

4.1 过街设施间距阈值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13]中规定，

在城市主干路和次干路路段上，人行横道或过街

通道的间距宜为 250~300 m。该指标未能考虑区

位及用地差异，对过街设施最大间距的约束作用

十分有限。

除了行人过街绕行距离阈值，干路过街设施

间距阈值还取决于3类空间因素：道路等级、用

地类型及步行强度。①道路等级越低，机动化优

先程度越低，步行过街设施间距宜取较小值(次

干路<B类主干路<A类主干路<快速路)；②用地

类型越趋近生活化，过街设施间距越宜取较小值

(居住及社会服务用地＜商业及办公用地<对外交

通用地<绿地<工业仓储用地)；③步行强度越

大，过街设施越应密集布置(市中心<城市副中心

<地区中心<其他区位)。

总体而言，干路过街设施间距在居住区、商

业街等步行密集区域不应大于250 m，在工业园

区等步行活动较少区域不宜大于300 m，不得大

于500 m。以行人过街理想、极限绕行距离阈值

的双倍为基准，结合3类空间因素做出调整，得

到干路过街设施间距阈值，如表4所示。表中数

值为干路过街设施间距的最大值而非推荐值(文

献[7]和[13]中是最优推荐值，相对偏大)，合理

表 3 城市干路行人过街等候时间阈值

Tab.3 Threshold of waiting-time for arterial pedestrian crossings

61

62

62

A类
主干路

步行者类型

男性

女性

平均

少
年
组

青
年
组

老
年
组

全市平均

64

64

64

B类
主干路

48

49

48

次干路

137

130

134

A类
主干路

112

113

112

B类
主干路

83

80

82

次干路

11

15

26

N

极限等候时间阈值/s理想等候时间阈值/s

69

57

63

67

59

63

42

31

36

116

111

113

109

110

109

82

73

77

17

10

27

72

73

72

68

60

64

52

54

53

127

107

117

105

103

104

72

77

74

9

7

16

65 64 45 122 109 78 69

男性

女性

平均

男性

女性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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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需专项计算。

为减小重要过街节点的绕行距离，还应结合

行人极限绕行距离阈值及行人视距(过街标示牌

最大可识别距离约为 60~120 m)对过街设施与重

要过街节点的间距做出控制：城市干路过街设施

距公共汽车站及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一般不大

于 60 m，不得大于 100 m；距中小学校、医院

正门一般不大于80 m，不得大于120 m；距居住

区、大型商建、公共活动中心出入口不得大于

150 m。

4.2 信号配时阈值

城市干路信号配时在保障机动交通基本通行

能力的同时，亦应保证所有行人“等得及、过得

去”。而在我国相关规范中，对行人过街最长红

灯时间、最小绿灯时间均无明确限定。

基于居民过街极限等候时间阈值调查，城市

次干路、B类主干路、A类主干路上，过街设施

信号控制最长红灯时间分别不得大于90 s、110 s

和120 s，即小于1.5~2 min。

上海市中青年居民过街平均步速为 1.6~2.2

m·s-1，老年居民过街平均步速仅为0.9~1.2 m·s-1。

无安全岛时，必需保证所有老年人能一次完成过

街，故绿灯最小时间为T ≥ L / 0.9(L为人行横道

长度)；有安全岛时，应保证中青年居民可一次

完成过街，则前半幅绿灯最小时间 T 半≥ L /1.6，

同时需保证老年居民能分两次完成过街，即

T 半 ≥ 0.5L / 0.9。为简化计算，老年、青年过街

步速分别取 0.9 m·s-1和 1.6 m·s-1，机动车道、非

机动车道宽分别取 3.5 m和 5 m，行人清空时间

以 5 s计，得到不同场景下城市干路过街设施信

号控制最短绿灯时间，如表5所示。表中数值为

66

表 4 城市干路过街设施间距阈值

Tab.4 Threshold of spatial separation for arterial pedestrian crossings

150

150

200

250

甲类①

道路类型

次干路

主干路(B类)

主干路(A类)

快速路

乙类②

200

250

300

400

甲类

150

200

250

250

乙类

200

250

300

400

150

200

250

300

甲类

200

250

300

400

乙类

200

250

300

400

甲类

250

300

400

500

乙类

250

300

400

500

工业
仓储

商业、办公居住、社会服务

m

绿地对外交通

① 甲类：市中心、地区中心等步行强度较高的地块；②乙类：其他步行强度相对较低的地块。

表 5 城市干路过街设施信号控制最短绿灯时间

Tab.5 Minimum green signal timing intervals for arterial pedestrian crossings

40

50

70

无安全岛

双向车道数

4~6

8~10

12~14

有安全岛

30

40

50

30

40

60

无安全岛

20

30

40

有安全岛

25

30

45

有非机动车道

20

25

40

无非机动车道
无非机动车道有非机动车道

s

一次过街 二次过街(半幅绿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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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过街绿灯配时的最小值而非推荐值，合理配

时方案仍需专项计算。

5 结语

过街设施布局应兼顾机动交通效率与行人的

心理耐受。针对以往干路过街设施布局片面强调

小汽车通行能力的问题，重点研究了不同年龄行

人的过街时空阈值，据此提出了城市干路过街设

施时空布局的约束指标，为行人过街的时空损失

划出了人性化“底线”。论文主要研究结论已纳

入上海市市政行业标准[14]，对新建及改建干路的

过街设施布局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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